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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附加合同须投保始有效力） 

 

第一条  附加合同的订立和构成  

《美亚附加个人旅行失联搜寻救援保险》合同（以下简称本附加合同），依您的申请，经我

们同意而订立。本附加合同附加于主合同而成立，主合同的条款也适用于本附加合同，若主

合同与本附加合同的条款互有冲突，则以本附加合同为准。 

若本附加合同的承保项目在保险单上或批注项内未载明，本附加合同不发生效力。 

 

第二条  本附加合同的生效 

本附加合同的生效时间同主合同的生效时间，或以本附加合同的批注所载明的生效时间为

准。 

 

第三条  保险责任 

本附加合同有效期内，若任何被保险人于旅行期间失联，由于下列任一情形而经警察当局认

定有必要对该被保险人进行搜寻或救援行动的，我们以保险单所载本附加合同项下该被保险

人相应的保险金额为限，赔偿因向警察当局、公认的救援提供者或官方搜救组织寻求对该被

保险人进行搜寻或救援服务而产生的合理且必需的服务费用：（1）已知或有理由相信该被保

险人可能遭受了身体伤害或罹患疾病；（2）由于天气或安全因素，为了防止该被保险人遭受

身体伤害或疾病。 

实际的搜寻救援服务费用如超过保险单所载本附加合同项下该被保险人相应的保险金额

的，则超出部分的费用应由该被保险人或其亲属负责支付。 

搜寻或救援操作将由警察当局、公认的救援提供者或官方搜救组织进行，我们不负责进行实

施搜寻和救援的操作。 

 

第四条  责任免除 



除主合同条款第五章第十四条“责任免除”项下第（21）项外，主合同项下所有其他责任

免除条款均适用于本附加合同，若主合同中责任免除条款与本条款有相抵触之处，则应以

本条款为准。 

任何直接或间接由于下列情形引起的，与之有关的，或可归因于之的搜寻救援服务费用，

或出现下列任一情形时，我们不负任何赔偿责任： 

（1）被保险人未能遵守中国或当地的法律法规；被保险人未能遵守中国或当地政府已发布

的安全建议。 

（2）被保险人不具备参加相关活动的资质条件，但仍然参加该活动的。 

（3）任何在被保险人被找到并营救之后所发生的额外费用，以及警察当局、公认的救援提

供者或官方搜救组织认为搜寻救援行动不再可行之后所产生的额外费用。 

（4）被保险人未取得当地警方出具的书面证明。 

 

第五条   投保人及被保险人家属义务 

发生本附加合同项下保险事故时，您或被保险人家属应在确认被保险人失联后的二十四小时

内向事发当地警方报案，取得警方出具的书面证明，并于警察当局、公认的救援提供者或官

方搜救组织进行搜寻或救援活动之前告知我们须进行搜寻或救援的情况。 

 

第六条   证明文件/索赔申请 

索赔申请人向我们索赔时，除需提供主合同条款第二十二条“证明文件/索赔申请”所列相

关文件外，还应提供以下证明和资料原件作为索赔单证，连同保险合同及我们规定的索赔申

请表格在搜寻救援活动结束之日起三十天内递交我们：  

（1）当地警方出具的书面证明； 

（2）搜寻救援服务费用的发票、正式收据原件以及原始费用清单； 

（3）索赔申请人所能提供的其他与本项申请相关的材料。 

 

第七条  附加合同效力的终止 

本附加合同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将自动终止： 

（1） 主合同效力终止； 

（2） 您于本附加合同有效期内向我们申请解除本附加合同； 

（3） 保险期间届满，您无意续保或我们不接受本附加合同续保； 

（4） 本附加合同因其他条款所列情况而终止。 

注：在第（3）项所提及的情况下，本附加合同效力于保险单满期日二十四时自动终止。 

第八条  释义 

一、本附加合同所称的失联：是指被保险人在旅行期间内下落不明，且下落不明的时间自最



后一次确认与被保险人取得联系之时起达二十四（24）小时以上。 

二、本附加合同所称的旅行：是指旅行目的地为被保险人境内日常居住地或日常工作地所在

的市级行政区域之外的旅行，且每次旅行最长承保期间以投保单或保险单所载为限。 

 

（此页内容结束） 


